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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府財產一字第 1052205224 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 日府財產一字第 1122206520B 號函修正全文及名稱 

（原名稱：雲林縣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要點） 

中華民國 112 年 5月 22 日府財產一字第 1122206999B 號函修正第四點 

 

一、為辦理雲林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各單位及所屬機關申請財政部

核發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勵金（以下簡稱

獎勵金）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: 

(一)前置作業階段:指包含民間參與公共建設(以下簡稱民參)案件

之可行性評估、先期規劃、研擬招商文件、公告招商、舉辦招

商說明會及議約、簽約等範圍內之工作項目。 

(二)履約管理階段:指以民參案件簽約日至興建、營運屆滿日為止

或簽約日至契約終止日為限。 

(三)民參案件：指下列促參案件及其他法令案件： 

1.促參案件：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(以下簡稱促參法)辦

理之案件。 

2.其他法令案件：指非依促參法辦理，惟其民間投資公共建設屬

促參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，且民間參與方式符合促參法第八條

第一項各款規定者。 

三、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已完成民參簽約案件之執行或協助辦理前置

作業階段，得依本要點申請支用獎勵金。 

四、獎勵金之支出項目如下： 

(一)辦理促參案件前置作業階段及履約管理階段之專案規劃委託。 

(二)本府促參推動小組及辦理促參案件訪視。 

(三)舉辦促參教育訓練、研討會及促參研習課程。 

(四)編製與促參業務相關作業手冊。 

(五)辦理與促參業務相關之招商及宣傳（導）。 

(六)舉辦國內促參案例參訪及促參業務考察。 



(七)辦理促參案件相關事項或執行民參案件著有績效之團體或

個人獎金。 

(八)其他與促參案件業務相關之費用。 

前項第七款之獎金，應依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

集及獎勵金核發作業要點第十五點第二項規定辦理。 

五、獎勵金應依預算法規定透列預算辦理，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支

用時，應填具申請表(如附件)，並擬具含預算明細之支出計畫，

專案簽奉核准後，始得動支。   

六、獎勵金應專款專用，不得作為出國計畫或其他人事費支出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